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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竹市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申訴評議書 

申訴人：    男   民國   年  月  日生  

身分證統一編號：  

服務學校及職稱：新竹    高中   

聯絡處所：  

原措施學校：新竹     高中 

 

    申訴人不服原措施學校考核申訴人 學年度考核分數   分。爰向本會提起申訴乙案。本

會評議決定如下：  

主文 

申訴有理由。原措施學校應另為適法之處置。 

 

事實 

一、 緣申訴人（    ）為新竹    高中(以下簡稱「原措施學校」)     。申訴人於    

年 月 日收到    人字第         號     另予考核通知書，書上載明考核分數為 69 分，

申訴人不服，爰於 年 月 日向本會提起申訴。 

 

二、 申訴人之申訴意旨略以： 

1、 申訴人自民國 年 月 日至原措施學校擔任專任運動教練迄今，於 學年度因照顧幼子，

申請自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育嬰留職停薪 5個月，故   學年度之考核方式為另予考

核。  

2、  學年度在職期間，申訴人承長官之任務分配，擔任原措施學校國中棒球隊行政教練，

統籌國中棒球隊行政、訓練與帶隊參賽事宜，無論是上班日或假日，對球隊業務皆戰戰

兢兢，不敢怠慢。在  學年度曾指導學生參加  學年度國中棒球聯賽硬式組國中組第一

名、斗六市長盃全國青少棒邀請賽獲國中組第三名、新竹市中小學校際聯賽國中組第一

名。運動員場上的表現，需要平日一點一滴的累積，除了球員本身，也包含學校行政、

師長、教練與家長的努力。  

3、 近年因校內各項革新，雖長遠看來能帶領學生更全面學習，兼顧品格、學力與球技，但

各項變動難免讓家長感到不安，需要時間適應。申訴人亦盡心盡力扮演溝通橋樑，設法

讓家長了解新制度的優點，然一時之間無法收到百分百的成效。儘管如此，申訴人從未

停止努力，因為申訴人深知唯有讓家長、學生安心，所有的措施才能獲得最好的成效。  

4、 承前項所述，申訴人在職期間認真工作，即使是留職停薪期間，對於學校交辦的任務也

盡量去做。因為申訴人知道雖然留停中，但在能所及的範圍能協助家長與學校間的溝

通，對學校與球隊都會更好。申訴人留停期間亦依長官指示協助長官處理球隊事務，協

助與家長溝通及了解虎林球場使用與維持事宜。  

5、    學年度申訴人曾因  學年度育嬰留停期間，挪出時間協助本校(即  高中棒球隊訓練

事宜被懲處記過一次，獎懲事由為「育嬰留職停薪期間，違反法令規定於校外兼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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申訴人尊重審議結果，當時違規兼職所得六萬元，分 12期繳回學校家長會。此事為當

年度本校學務主任    主任希望申訴人育嬰留停期間能繼續幫高中棒球訓練等，主任與

棒球後援會會長    先生協調由當時本校棒球後援會每月給予  元教練費補貼。本案經

學校認定為育嬰留停期間在外兼職，但申訴人是特地與內子商量，騰出時間為本校球隊

做事，並無在外兼職之犯意，正如同   學年度育嬰留停期間，申訴人也協助學校交辦

事項，出發點都是為球隊做事。  

6、 申訴人    學年度獎懲共計嘉獎四次、記功一次、記過一次；   學年度進修、研習總

時數共計 24 小時。 

7、    學年度本校學年度專任運動教練成績考核表之考核項目與內容如下:  

(1) 訓練指導情形占 50%，申訴人盡心盡力，遇上假日比賽、集訓、夜訓必認真參與，

亦有比賽實績。 

(2) 品德占 10%，申訴人在表上五個向度也非常用心。 

(3) 專業知能占 10%，申訴人進修時數已超過法規所訂之一年總時數。(依各級學校專

任院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第 29條:「其進修時數每年至少 18 小時以上。」) 

(4) 專項運動推廣情形占 10%，學生畢業後繼續從事專項運動申訴人亦主動聯繫關心、

專項社團(國中棒球隊社團時間練習)申訴人也認真指導。 

(5) 行政配合占 10%，各項運動訓練業務與承辦比賽任務申訴人均全力配合。 

(6) 獎懲勤惰占 10%，功過相抵後申訴人功多於過，且無缺勤曠職紀錄。  

8、 綜上所述，申訴人長期效力新竹市為本市三級棒球紮根，即使育嬰留停期間也盡量協助

推動業務，專任運動教練成績考核表上的各個項度都盡力而為，也有實績，  學年度另

予考績核之評分不應低於 70分。 

 

三、 原措施學校之說明略以： 

    有關申訴人於   學年度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以下簡稱聘

任管理辦法)考列69分申訴乙案，爰依申訴內容，說明如後：  

1、 查「聘任管理辦法」第31條略以：「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 之成績考核，應按訓練指

導情形、品德、專業知能、專項運動推廣情形、行政配合、獎懲及勤惰之紀錄，依下

列項目辦理之： 一、訓練指導情形 二、品德 三、專業知能 四、專項運動推廣情形 

五、行政配合 六、獎懲及勤惰」，亦即對於專任運動教練之年終考核應本綜覈名實、

信賞必罰之旨，作準確客觀之考核。  

2、 次查「聘任管理辦法」第35條第1項：「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之成績考核，由審委會

(教練評審委員會)初核，報請校長覆核； 校長對初核結果有不同意見時，得敘明理由

交回復議；對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得變更之，並應於考核案內註明事實及理由」，即

賦予校長就專任運動教練年終考核之法定最終考核決定權。  

3、 教練評審委員會在審議專任運動教練年終成績考核時，必須解釋「聘任管理辦法」及

其認定事實並予以涵攝，因此涉及不確定法律概念的具體化，經查最高行政法院92年

判字第1238號裁判要旨略以：「行政機關行使判斷餘地之際，倘未充分斟酌相關之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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甚或以無關聯之因素作為考量，或者判斷係基於不正確之事實關係等情形，即屬違

法，行政法院自得予以撤銷。」 再查考試院87年考台訴決字第010號再訴願決定書意

旨：「又此項訓練考核工作，富高度屬人性，除訓練機關辦理該項業務有法定程序上之

瑕疵、對事實認定有違誤、未遵守一般公認判斷之標準、有與事實無關之考慮牽涉在

內及違反平等原則等情事外，訓練機關長官對受訓人員考核之『判斷餘地』應予尊

重。」 綜合以上實務見解，原措施學校對專任運動教練之成績考核若有：（一）違反

或未踐行法定程序；（二）基於錯誤事實而為決定；（三）未遵守一般公認判斷之標

準；（四）考量與事實無關之因素而為決定；（五）違反平等原則等違誤之一者，則受

理申訴機關自有審查之必要；否則涉及專任運動教練成績考核為高度屬人性的專業價

值判斷，具有不可代替性，係屬行政機關(學校)的「判斷餘地」，即應予尊重。  

4、 原措施學校為兼顧體育班學生課業及運動專項之平衡發展，扭轉體育班學生輕忽課業

之偏見，特制定「新竹市立    高級中學體育班課業成績出賽基準及每學年度出賽、

培訓計畫要點」 (以下簡稱計畫要點)，明訂「課業成績未達依第八條第二項所定出賽

之課業成績基準者，應予課業輔導或學習扶助後始得出賽。」該「計畫要點」既邀請

運動教練出席共同研討並依正當法律程序決議施行，全體運動教練應一體遵循，家長

未明瞭該計畫要點之要旨，需作為學校與家長端之溝通橋梁，妥為闡釋訂法之良善意

旨，共同導正體育人無須注重學業之刻板偏見，方為正辦；詎料申訴人於社群網路之

發言(      為申訴人)， 非僅未即時導正不當發言，甚且附和群眾，對學校教師發表

針對性之不當指涉(她還在那邊邪不勝正，真的該看醫生)，已背離專任運動教練應恪

守之職業倫理及專業紀律。  

5、 審委會於 年 月 日召開 學年度專任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評定申訴人年度考核成績

70分，嗣後報請校長覆核，校長於「退回請重新審議案說明」中敘明「   教練身為本

校正式體育教育人員，其言行舉止應作為學生表率，但卻於個人臉書發表不當言論，

影射貶損校內某位女性師長，後續引發臉友紛紛發言再次羞辱該女師長，造成同仁身

心極大創傷。依據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第31條有關教練品德考核明訂

清楚如下：（一）學校紀律及教育人員相關法規之遵守。（二） 校內外行為表現。

（三）團隊氛圍之營造。（四）待人處事與選手及家長之認同度。（五）言行操守。因

此，有關申訴人言行已觸犯上述法規，又造成同仁二次傷害，又未能及時道歉及承認

錯誤，甚至狡辯，更是不該」、「申訴人對於應負責處理球隊行政，又常消極被動及推

諉配合總教練交辦業務，以及之前考核會決議，有關申訴人違法兼職的所得從家長所

繳隊費中所支領的6萬元育嬰津貼，至今不願歸還，無視考核會決議」等理由，遂交回

審委會復議，審委會於 年 月 日二度召開專任運動教練評審委員會，就申訴人考核年

度之考核項目配比分數綜合考量後核予申訴人69分，校長復核定第二次專任運動教練

評審委員會決議，考核程序完全合乎聘任管理辦法第35條第1項之相關規範。  

6、 綜上，申訴人就配合球隊行政、訓練指導事項，消極被動及推諉配合總教練交辦業

務；復不願歸還由家長所繳隊費中所支領的6萬元育嬰津貼(違法兼職所得)，無視審委

會決議；更於個人臉書發表不當言論，影射貶損校內某位女性師長，後續引發臉友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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紛發言再次羞辱該女師長，造成同仁身心極大創傷，品德言行確屬不當。原措施學校

核予69分，實屬於法有據。 

 

理由： 

一、 本件所涉相關規定如下： 

1、 國民體育法第16條第1項規定：「專任運動教練之任用，依教育人員任用條例之規定；

其資格、待遇、服勤、職責、解聘、停聘、不續聘、申訴、福利、進修、成績考核、

獎懲、年資晉薪及其他權益事項之辦法，由中央主管機關定之。專任運動教練之退

休、撫卹、離職、資遣等事項，依教育人員相關規定辦理。」 

2、 教育人員任用條例第2條規定：「本條例所稱教育人員為各公立各級學校校長、教師、

職員、運動教練，社會教育機構專業人員及各級主管教育行政機關所屬學術研究機構 

(以下簡稱學術研究機構) 研究人員。」 

二、 依「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辦法」第3條第1項規定：「各級學校為辦理教練之

遴聘、成績考核、解聘、不續聘及停聘，應設教練評審委員會（以下簡稱審委會），由

委員5人至7人組成，其成員應包括學校行政人員代表，體育專業人員代表、家長

（會）代表及社會公正人士；任一性別委員應占委員總數三分之一以上。」第2項規

定：「前項委員會之任務、組成、運作方式及其他相關事項之規定，由學校擬訂，經校

務會議通過後實施。」；第35條第1項規定:「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之成績考核，由審

委會初核，報請校長覆核；校長對初核結果有不同意見時，得敘明理由交回復議；對

復議結果仍不同意時，得變更之，並應於考核案內註明事實及理由。」；第37條第1項

規定：「教練成績考核結果，高級中等以下學校依下列規定辦理，專科以上學校由各校

定之：……三、未達七十分以上者，留支原薪。連續三年考核成績未達七十分者……

予以解聘或不續聘。」；第39條第1項規定：「教練對各該主管機關或學校有關其個人之

解聘、不續聘及停聘之決定，認為違法或不當，致損其權益者，得提起申訴。」第2項

規定：「前項申訴準用教師法之相關規定……」合先敘明。 

三、 運動教練平日之行為舉止是否堪為學生表率、其教學是否認真得以勝任其傳道、授業

及解惑之職務及工作，並非僅憑單一事件即得判斷，須經相當時日之觀察、了解始足

以為之，因而學校本於專業及對事實真相之熟知所為之成績考核判斷，具高度屬人

性，應有判斷餘地之適用；學校辦理所屬運動教練之成績考核，本會應予尊重。惟本

會仍得就學校辦理運動教練成績考核業務，其考核會組成是否合法、判斷過程是否遵

守相關之程序規定、其判斷是否以錯誤或不完全之事實為基礎、有無違反不當聯結之

禁止、法律概念與事實關係間之涵攝有無明顯錯誤、有無違背解釋法則或牴觸上位規

範、是否有違一般公認之價值判斷標準及有無違反行政法原理原則等情形，予以審查

（最高行政法院106年度判字第522號判決參照）。 

四、 卷查，申訴人為原措施學校專任運動教練， 年 月 日至 年 月 日因申請育嬰留職5個

月，故 學年度另予考核。原措施學校提供之 學年度專任運動教練成績考核表，申訴

人第一次考核表所示，其直屬上級長官考核申訴人分數為70分，教練評審委員會主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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亦予考核70分，然因原措施學校校長對申訴人初核結果不同意，並於「退回請重新審

議案說明」中敘明「申訴人於個人臉書發表不當言論，影射貶損校內某位女性師長，

後續引發臉友紛紛發言再次羞辱該女師長，造成同仁身心極大創傷……未能及時道歉

及承認錯誤，甚至狡辯，更是不該」、「申訴人對於應負責處理球隊行政，又常消極被

動及推諉配合總教練交辦業務，以及之前考核會決議，有關申訴人違法兼職的所得從

家長所繳隊費中所支領的6萬元育嬰津貼，至今不願歸還，無視考核會決議……」等理

由，重交教練評審委員會復議。 

五、  年 月 日第二次召開，原措施學校提供之會議記錄所示，其決議為:「委員討論後，

對於考核分數決定變更為69分。委員5票同意。」按「各級學校專任運動教練聘任管理

辦法」，考核分數未達70分，留支原薪。原措施學校雖有通知申訴人出席會議，卻未於

會議記錄中載明，是否有針對校長所提出之復議理由，向申訴人詳細詢問? 紀錄中也

未見申訴人之陳述意見，無法得知會議中是否有給予申訴人充分而實質之陳述意見機

會；其考核項目及配分占比，包括訓練指導情形(50%)、品德(10%)、專業知能(10%)、

專項運動推廣情形(10%)、行政配合(10%)、獎懲及勤惰(10%)等，是否就上開各項目之

評分內容按規定核實評分未明，僅於考核表記載綜合評分分數。學校教練評審委員會

在未有新事證的狀況下，審委會成員針對申訴人考核分數變更，應基於事實逐項討論

並敘明分數變更的理由，而非以投票決定是否同意變更分數。另第二次召開教練評審

委員會之簽到表所示，該會議主席確定有出席本次會議，並於該次會議記錄上簽名，

然重考申訴人之第二次考核表，教練評審委員會主席其分數簽名一欄，卻由該校學務

主任代簽?是本件原措施核有上開諸多疑義尚待釐明。本案原措施之作成程序既存有瑕

疵，原措施並非合法有據，自應予以駁回。其餘兩造之攻防及事實認定，因認不影響

評議結果，本會自不逐一詳予論駁。 

六、 據上論結，本件申訴為有理由，原措施學校應依本評議書之意旨，另為適法之處置。

依據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織及評議準則第24條之規定，爰決定如主文。  

          主   席  O  O  O 

 

附註：如不服本評議決定得於評議書送達之次日起三十日內，依教師申訴評議委員會組識及

評議準則第九條規定提起再申訴。 

中    華    民    國      年    月    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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